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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双牌县工伤保险服务中心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双牌县工伤保险服务中心 


2025年 6 月 6 日




一、基本情况
（一） 机构、人员构成
双牌县工伤保险服务中心为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所属副科级公益类事业单位，核定全额事业编制8名。中心纳入了财政预算，年末实有在职人员8人。
（二） 单位主要职责
1、 负责受理统筹范围用人单位工伤保险参保登记、转移接续、个人权益记录管理，参保单位费率管理工作；
2、 负责工伤伤残工亡待遇审核，长期待遇享受人员的待遇发放及生存认证，住院伙食补助费以及统筹地区以外就医的交通食宿费用结算工作；
3、 负责老工伤纳入统筹管理工作；负责新增工伤医疗协议机构确定，工伤医疗、康复、辅助器具配置费用结算，协议履行情况监督检查等工作；
4、负责编制工伤保险基金的预决算、按时上报工伤保险基金财务统计报表等工作；
5、承办局党组交办的有关工作。
（三）单位2024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项目支出绩效目标
1、做好全县工伤保险政策宣传及扩面工作。
2、加强基金管理，确保基金安全运行。
3、工伤职工待遇及时发放，做好工伤康复工作。
4、全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93.46万元，基本支出91.48万元，项目支出1.98万元，“三公经费”支出0.7万元，其中因公出国费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7万元。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中心2024基本支出为91.48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81.89万元，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9.59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0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中心项目支出1.98万元。
3、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中心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中心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5、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中心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中心认真落实相关会议精神，紧盯目标任务，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不断加强行风建设，深化经办改革创新，狠抓工作落地见效，以“狠抓收入征缴、健全基金监管”为主线，圆满完成各项目标任务。预算资金保障单位正常运转需要，“三公经费”预算没有超过上年预算，预算完成率和预算控制率较好。
（一）目标完成情况
[bookmark: _GoBack]截止2024年12月，全县参保单位506户，工伤保险基金收入484.7万元，基金支出267.6万元，享受工伤保险待遇149人次，工伤事故备案71起,阶段性下调工伤保险费率20%，为全县参保单位减免工伤保险费101.8万元。
（二）工作开展情况
1、工伤预防宣传形式多样
（1）为落实工伤预防五年计划，降低工伤发生率，普及工伤保险政策和工伤预防知识、更好地发挥工伤保险功能、提高企业职工工伤预防意识，依法维护企业职工工伤保障权益。中心结合工作实际，制定一系列活动实施方案，进企入户，先后以“春风行动”招聘会、“12333”全国统一咨询日、“智汇潇湘、鸿雁之约”、“走进奔跑者—栉风沐雨与你同行”暨《工伤保险条例》颁布实施20周年宣传、“温暖社保·社保服务进万家”活动为平台，通过多种形式普及工伤保险政策及相关法律知识，联合市局在我县举办2024年－2025年工伤预防项目启动仪式暨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广泛动员、全面部署让工伤预防和工伤保险进一步深入人心，营造出安全、健康、和谐的工作环境。
（2）全面展开快递行业优先参加工伤保险的宣传工作，以及针对小部分未参保的企业，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服务，并对办理相关业务的申报资料和办理流程做了详细的讲解，及时为企业和群众撑起了安全“保护伞”，增强了企业安全生产意识，为征缴扩面打下良好基础。
2、落实上级政策措施有力。
（1）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费率有关问题的通知》（人社部发〔2023〕19 号）精神，自 2023年5月1日起至2024年12月31日，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综合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9〕13 号）有关实施条件，继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费率政策，全省工伤保险行业费率在全省统一的行业基准费率基础上统一下降 20%，即一至八类行业费率分别按 0.48%、0.72%、0.96%、1.12%、1.36%、1.68%、1.92%、2.08%执行。建设项目参保不实施阶段性降费政策，统一按工程总造价的 1.8‰的费率执行。截至于2024年12月，为全县参保单位共减免工伤保险费101.8万元，大大减轻参保单位负担，助力企业发展。
3、预算资金管理开展情况
单位人员工资、保险、绩效等支出控制在预算支出范围内，按时完成工作任务，保障单位工作正常运转，社会稳定，可持续影响效果明显。服务对象满意度100%。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绩效目标设置有待完善,指标设计的质量和层次有待提高。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提升绩效指标编制针对性，做到各级预算指标均能全面、科学地评价本部门资金。进一步健全和完善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和约束机关理财行为和程序，适应财政支出改革的特点，不断更新管理思路，在规范财务收支和控制经费增长上，创新管理手段，用新思路、新方法，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科学的财政资金效益考评制度体系，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根据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预算管理方面，制度执行总体较为有效，中心2024年度评价得分为100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及时在县人民政府网站统一平台上公开。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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